
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「吳何紅葉善行獎」實施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(一)重視學生五育均衡發展，實踐全人教育。 

(二)鼓勵學生心存善念，表揚實踐良善行為。 

(三)樹立學生善行典範，營造友善校園文化。 

(四)引進社區資源，落實家長為教育合夥人理念。 

二、贊助單位：吳何紅葉教育基金會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輔導室。 

四、推薦對象：一至六年級學生，每班 1名 

五、獎項內容：每人頒發獎狀一張、獎金 1,000元 

六、受理日期：每年五月底前受理班級推薦，六月初頒發獎狀和獎金。 

七、善行事蹟： 

(一)平日樂於幫助他人，共同營造友善的班級氣氛。 

(二)做事認真負責，勇於承擔工作，具團隊精神。 

(三)尊敬師長，友善對待同學，廣受班級師生肯定。 

(四)待人和氣，言行一致，足堪他人表率。 

(五)其他 

※符合上述其中一項，且有具體事蹟者。 

八、經費：所需經費伍萬元，由吳何紅葉教育基金會逐年提撥。 

九、本計畫經主管會議決議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